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2012－8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本公司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2

月

7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振

业

"

）发来的《关于转让所持深长城股票的通知函》，函告本公司深振业拟将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票

16,884,068

股

(

占本公司股本比例

7.05%)

转让给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

"

深圳市国资委

"

）。

2012

年

2

月

16

日，深振业与深圳市国资委已正式签署《关于

深长城之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的生效条件为：

1

、本次股份转让行为获深振业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深圳市国资委豁免要约收购申请。详细内容见本公

司

2012

年

2

月

8

日、

2

月

21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刊登的本公司

2012-2

号《关于股东协议转让本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2012-3

号《关于股东协议转让本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截止目前，本次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如下

:

2012

年

3

月

9

日，深振业召开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

出售公司所持深长城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未获通过。 详细内容见深振业同日披露的

2012-11

号《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2-01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3

月

9

日，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291

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2,500

万股新股，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徐亮

联系电话：

010-88085058

、

0991-2301870

传 真：

010-88085059

、

0991-2301779

邮 箱：

xuliang@hysec.com

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

1.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姜英爱

联系电话：

0755-22622984

、

18691348971

传 真：

0755-82434614

、

25325499

邮 箱：

JiangYingAi001@pingan.com.cn

2.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吴国梅

联系电话：

021-38676381

、

010-59312980

、

13801804427

传 真：

021-68870180

、

010-59312908

邮 箱：

wuguomei@gtjas.com

3.

联席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刘存

联系电话：

010-63210658

、

13810325510

传 真：

010-68573837

邮 箱：

deity58@163.com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06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增加、变更、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3

月

9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3

月

8

日

--2012

年

3

月

9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9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8

日

15:00

至

2012

年

3

月

9

日

15:00

期间内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19-1

号华东科技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虞炎秋

6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2

人，代表股份

9848058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27.42％

。

⑴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8934763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24.877％

。

⑵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6

人，代表股份

913295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429％

。

2

、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参与竞标廊坊中电熊猫晶体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016085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5％

；

反对

1409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

；

弃权

100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孙宪超、吴佳

3.

结论性意见：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

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６

号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９

时在北京

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首开股份十三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７５

，

９８４

，

７０１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８．６１％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不适用

（三）本次会议的召集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６

人，董事刘希模先生、王少

武先生、王爱明先生，独立董事孙茂竹先生、刘守豹先生出差未能参加会议；监事会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２

人，监事胡仕林先生、秘勇先生、李波女士出差未能参加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王

怡先生出席了会议。因公司董事长刘希模先生不能亲临主持，按照《公司法》第

１０２

条的规定，

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杨文侃先生主持会议。 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

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 审议以下议案

并形成决议：

议 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为苏州首

开兴元置业有限公司

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８７５

，

９８４

，

７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会议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玉栓律师、 吴团结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会议地点：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会议期限：半天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审计机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工作评价及续聘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杨菊兴先生、马建萍女士、顾峰先生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保荐机构代表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或其它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康力大道

８８８

号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股

东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办理登记手续；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陆玲燕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６３２９３９６７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３２９９９０５

地址：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康力大道

８８８

号

邮编：

２１５２１３

２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

意”、“反对”、“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工作评价及续聘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以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传签方式召开， 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１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全部自筹资金

２４４

，

０７２

，

０７３．５６

元。

本事项详见同日公告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２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孙谦先生因工作岗位变动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聘任顾国栋先生为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顾国栋先生的简历及联系方式见附件。

３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配股最终结果，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

程》对应条款。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

附件：

顾国栋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

顾国栋，男，

１９７５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历任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

司预算及绩效考核部经理助理、兰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中心主任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获得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形。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６１７８８０８

传 真：

０３７１－６６８９９１２３

Ｅ－ＭＡＩＬ

：

ｇｕｇｄ＠ｙｕｔｏｎｇ．ｃｏｍ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二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

发出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传签方式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题：

１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的全部自筹资金

２４４

，

０７２

，

０７３．５６

元。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对《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发表

以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了

公司在配股说明书中对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使用的计划，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需

要。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全部自筹资金

２４４

，

０７２

，

０７３．５６

元，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１

号文《关于核准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配股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原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５３

，

７６８

，

８６７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４．３８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

，

２１１

，

１９６

，

３０７．４６

元，扣减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２

，

１８９

，

４８６

，

５９５．２９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予以验证，并出具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２２０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

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

额

项目建设期 项目获得的核准审批或备案情况

节能与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项

目

２２４

，

３５５ ２４

个月

《关于郑州宇通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节能与新能源客

车生产基地项目备案确认

函》（工信装函［

２０１１

］

１８４

号）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配股相关议案，拟投资

２４．３５

亿元建设节能

与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项目，并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根据最新的投资进展情况，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节能

与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项目投资金额和配股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将募集资金拟投资额调

整为

２２．４３５５

亿元。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节能与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项目

２２４

，

３５５ ２４

，

４０７．２１

节能与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项目投入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１

建设投资

２４４

，

０７２

，

０７３．５９

（

１

） 其中：建筑工程费用

８４

，

９４６

，

８００．００

（

２

） 设备购置和安装工程费用

３９

，

２６９

，

０７６．５０

（

３

） 其他费用

１１８

，

８３８

，

９４１．２９

其中土地费用

１１８

，

５６０

，

６７７．８９

（

４

） 预备费

１

，

０１７

，

２５５．８０

２

铺底流动资金

项目总投资

２４４

，

０７２

，

０７３．５９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决策程序

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全部自筹资金

２４４

，

０７２

，

０７３．５９

元。

五、关于募集资金置换的相关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

需要，预先投入资金数额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内容及程序

均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投项目和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全部自筹资金

２４４

，

０７２

，

０７３．５６

元。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遵循了

公司在配股说明书中对募投项目和募集资金使用的计划，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需

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宇通客车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由天健正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二

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符合本次配股申请文

件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中原证券同意宇通客车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六、备查文件

１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专项说明；

５．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的鉴证报告》；

６．

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郑州宇通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７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

获甘肃省国资委批复同意暨提醒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从控股股东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集团获悉，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有关事宜已获得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甘肃酒钢集团宏兴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甘国资发改组［

２０１２

］

３５

号）。 该批复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１．７２

亿股、 募集资金不超过

８５

亿元人民币的

Ａ

股股

票；同意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酒钢集团天风不锈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予

本公司，转让价格不低于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值。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

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的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的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地点：甘肃嘉峪关酒钢宾馆

８

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

提案。本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

投票。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

准。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重新启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

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３．０２

发行方式

３．０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０４

发行数量

３．０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３．０６

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３．０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０８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３．０９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与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３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证券部）

联系人：王军 齐晓东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７－６７１５３７０

传真：

０９３７－６７１５５０７

联系地址：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东路

１２

号酒钢宏兴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７３５１００

（三）登记手续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被委

托人身份证、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本人身份证

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一：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

附件一：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对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操作流程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２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３０７

酒钢投票

１７ Ａ

股

３

、表决议案

（

１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没有需要累积投票的议案，如果股东想一次性表决所有非累积投

票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图所示：

一次性表决所有议案 表决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议案

１－

议案

９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９９

元

（

２

）如果股东想依次表决所有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图所示：

议案序号 表决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关于重新启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

１

元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元

３

关于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逐项表决子议案）；

３

元

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３．０１

元

３．０２

发行方式

３．０２

元

３．０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０３

元

３．０４

发行数量

３．０４

元

３．０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３．０５

元

３．０６

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３．０６

元

３．０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０７

元

３．０８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３．０８

元

３．０９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３．０９

元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４

元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

元

６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６

元

７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７

元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８

元

９

关于公司与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９

元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没有需要累积投票的议案，因此采用以下方法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酒钢宏兴”

Ａ

股的投资者，如对议案

１

《关于重新启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０７

买入

１

元

１

股

２

、如果某投资者对议案

１

《关于重新启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投反对票，只要将申

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０７

买入

１

元

２

股

３

、如果某投资者对议案

１

《关于重新启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投弃权票，只要将申

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０７

买入

１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议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可直接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

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 对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而某一股东仅对其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情

况，只要股东对其中一项议案投票，即视为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４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表决内容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１

关于重新启动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议案（逐项表决子议案）；

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３．０２

发行方式

３．０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０４

发行数量

３．０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３．０６

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３．０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０８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３．０９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与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注：请在相应的意见栏划“

√

”

委托人（单位）签名 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６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会议

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以直接送达或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 监事

及高管人员。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中午

１２

时。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管理架构，公司拟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人数进行调整，董事会人数由

９

名增

至

１１

名，监事会人数由

３

人增至

５

人，同时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需要，以及法律、法规的最新要求，公司对以下管理制度进行

了修改，鉴于修改内容较多，详见修改后的制度（见附件），其中下述

１－５

项制度还将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１

、董事会议事规则

２

、监事会议事规则

３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４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

５

、独立董事制度

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７

、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

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

９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１０

、外部信息使用人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见同日股东大会通

知）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７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４

号）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４

号）。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内容：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７

、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和报酬及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８

、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交易金额议案

９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０

、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１１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１２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人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３

、关于修改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以上

１－９

、 第

１１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会议及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第

１０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会议审议，

１２－１３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证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ｅ．ｃｏｍ．

ｃｎ

）。

公司按规定将在股东大会前

５

天在上证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股东大会资料。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２９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５

室公司证券法律事务部。

３

、登记手续：

⑴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⑵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证券帐户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⑶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４

、其他：

⑴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⑵

联系人：朱立志、蔡昌滨、刘清丽

电 话：

０１０

—

８４４０９８０８

；传 真：

０１０

—

８４４０９８５２

邮 编：

１０００２８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附件：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航航空电子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７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和报酬及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８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交易金额议案

９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０

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１１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１２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人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３

关于修改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表示；每项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或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2

年

3

月

10

日 星期六


